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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201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

201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
  
 
 
 
 

 

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“本公司”）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

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

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； 

●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本公司分别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四时及四时三十分在中国北

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26号汉华国际饭店举行201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

和 2010 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（以下合称“类别股东会”）。 

本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

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4 月 29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刊发了会议

通知。类别股东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，董事长张喜武博士主持，以现场会议方

式召开。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

了会议。 

会议的股东出席情况如下： 

201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会议的股东出席情况 

1 出席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（人） 39

2 所持有表决权的 A股股份总数（股） 14,733,107,148

3 所持有表决权的 A股股份总数占 A股类别股份总数的比例（%） 89.34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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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会议的股东出席情况 

1 出席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（人） 1

2 所持有表决权的 H股股份总数（股） 1,575,447,205

3 所持有表决权的 H股股份总数占 H股类别股份总数的比例（%） 46.3560

类别股东会并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形，也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。类别股东会

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《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

司章程》”）的规定。 

 

二、提案审议情况 

2010 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和 2010 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分别以现场

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批准特别决议案《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公司 A股、H股

股份一般授权的议案》（议案表决结果统计情况请见附件），批准授予公司董事会

一般授权如下： 

（1）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需要，回购公司不超过于该等决议案

获股东周年大会和类别股东会通过时本公司已发行内资股（A股）的 10%之内资

股（A股）股份。根据中国境内相关法律、法规，如果回购内资股（A股），即使

公司董事会获得上述一般授权，仍需再次就每次回购内资股（A股）的具体事项

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但无需内资股（A股）股东或境外上市外资股（H股）

股东类别股东会审议批准。 

（2）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需要，回购公司不超过于该等决议案

获股东周年大会和类别股东会通过时本公司已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（H股）的 10%

之境外上市外资股（H股）。 

授予董事会的授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a）制定并实施具体回购方案，包括但不限于回购价格、回购数量等，决

定回购时机、回购期限等； 

（b）按照中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通知债权人并进行公告； 

（c）开立境外股票账户并办理相应外汇变更登记手续； 

（d）根据监管机构和上市地的要求，履行相关的批准程序，向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备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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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e）办理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，减少注册资本，对公司章程有关股本总额、

股权结构等相关内容进行修改，并履行中国境内外法定的有关登记、备案手续； 

（f）签署及办理其它与回购股份相关的文件及事宜。 

除非董事会于相关期间决定回购内资股（A股）或境外上市外资股（H股），

而该等回购计划可能需要在相关期间结束后继续推进或实施，上述一般授权不得

超过相关期间。相关期间为自股东周年大会、内资股（A股）类别股东会及境外

上市外资股（H股）类别股东会以特别决议通过授权议案之日起至下列三者最早

之日止： 

（a）201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； 

（b）2009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、2010 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及 2010 年第

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以特别决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届满之日；或 

（c）股东大会或内资股（A股）类别股东会或境外上市外资股（H股）类别

股东会通过特别决议撤销或更改本议案所述授权之日。 

本公司股东代表、监事代表、律师及公司 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

登记有限公司代表于类别股东会上担任监票人。 

 

三、律师见证 

本公司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唐丽子律师、刘佳萍律师出席了

类别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。经其审验认为：公司 201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

东会和 201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现场出席类别股东会

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股

东大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合法有

效；会议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合法有效；本次 A股类别股东会和 H股类别股东

会决议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经与会董事、监事、监票人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的 2010 年第一次

A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和 2010 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； 

（二）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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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周年大会及 2010 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、2010 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的

法律意见书。 

 

承董事会命 

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秘书 

黄清 

2010 年 6 月 18 日 

 

附件：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和 2010 年

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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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2010 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和 2010 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 

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

 

1、201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《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公司 A 股、H 股股份一

般授权的议案》 

 代表股份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（％）

A 股股东 14,733,107,148 14,732,703,993 403,155 0 99.9973
 

2、201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《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公司 A 股、H 股股份一

般授权的议案》 

 代表股份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（％）

H 股股东 1,575,447,205 1,558,840,705 16,606,500 0 98.94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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